


主席：請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
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經第2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修正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親屬之捐贈者，為十八歲以上之人，並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並擬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擬具本條例第八條、第二十五條修正草案，修正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親屬之捐贈者，為十八歲以上之人，並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除第二項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捐贈者應為成年人，且有意思能力。
二、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明。
三、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成年人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包含法律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醫院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會之組織、議事、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配偶，應與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待移植者於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療者，不在此限。
腎臟之待移植者未能於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範圍內，覓得合適之捐贈者時，得於二組以上待移植者之配偶及該款所定血親之親等範圍內，進行組間之器官互相配對、交換及捐贈，並施行移植手術，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器官互相配對、交換與捐贈之運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專責機構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第八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除第二項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且有意思能力。
二、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明。
三、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成年人或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經期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包含法律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醫院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會之組織、議事、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配偶，應與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待移植者於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療者，不在此限。
腎臟之待移植者未能於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範圍內，覓得合適之捐贈者時，得於二組以上待移植者之配偶及該款所定血親之親等範圍內，進行組間之器官互相配對、交換及捐贈，並施行移植手術，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器官互相配對、交換與捐贈之運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專責機構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一、現行第二項前段規定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內之親屬者除成年人外，另基於現行民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規定，及捐贈者健康、器官功能等考量、規定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至後段規定係考量是類未成年人無論在自由意識或身體自主權仍受多種潛在因素限制，爰限縮其捐肝之移植親等，規定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以為保護。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修正為十八歲，修法後十八歲即為成年，爰刪除第二項前段之「成年人或」與「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文字及後段規定，明定十八歲以上之人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
三、考量活體器官捐贈者心理成熟度及後續整體器官功能調整修復之健康管理，爰第一項第一款維持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之規定，併予說明。
四、第三項至第六項未修。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列為第一項。
二、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及刪除「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等規定之施行日期，爰增訂第二項，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親屬之捐贈者之年齡限制，由年滿二十歲之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年滿十八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除第二項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且有意思能力。
二、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明。
三、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十八歲以上之人，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包含法律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醫院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會之組織、議事、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配偶，應與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待移植者於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療者，不在此限。
腎臟之待移植者未能於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範圍內，覓得合適之捐贈者時，得於二組以上待移植者之配偶及該款所定血親之親等範圍內，進行組間之器官互相配對、交換及捐贈，並施行移植手術，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器官互相配對、交換與捐贈之運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專責機構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第八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除第二項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且有意思能力。
二、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明。
三、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成年人或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包含法律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醫院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會之組織、議事、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配偶，應與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待移植者於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療者，不在此限。
腎臟之待移植者未能於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範圍內，覓得合適之捐贈者時，得於二組以上待移植者之配偶及該款所定血親之親等範圍內，進行組間之器官互相配對、交換及捐贈，並施行移植手術，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器官互相配對、交換與捐贈之運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專責機構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一、現行第二項前段規定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內之親屬者除成年人外，另基於現行民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規定，及捐贈者健康、器官功能等考量、規定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已結婚者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至後段規定係考量是類未成年人無論在自由意識或身體自主權仍受多種潛在因素限制，爰限縮其捐肝之移植親等，規定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以為保護。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修正為十八歲，修法後十八歲即為成年，爰刪除第二項前段之「成年人或」與「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文字及後段規定，明定十八歲以上之人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
三、考量活體器官捐贈者心理成熟度及後續整體器官功能調整修復之健康管理，爰第一項第一款維持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之規定，併予說明。
四、第三項至第六項未修。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現行條文未修正，列為第一項。
二、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及刪除「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等規定之施行日期，爰增訂第二項，定明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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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蔡壁如　　邱顯智　　
協商代表：賴香伶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除第二項另有規定外，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捐贈者應為二十歲以上，且有意思能力。
二、經捐贈者於自由意志下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之書面證明。
三、捐贈者經專業之心理、社會、醫學評估，確認其條件適合，並提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
四、受移植者為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
十八歲以上之人，得捐贈部分肝臟予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包含法律專家學者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醫院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委員會之組織、議事、審查程序與範圍、利益迴避原則、監督、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配偶，應與捐贈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待移植者於結婚滿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須接受移植治療者，不在此限。
腎臟之待移植者未能於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範圍內，覓得合適之捐贈者時，得於二組以上待移植者之配偶及該款所定血親之親等範圍內，進行組間之器官互相配對、交換及捐贈，並施行移植手術，不受該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器官互相配對、交換與捐贈之運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之專責機構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發布。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修正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八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七案。
二十七、(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945022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83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11月16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陳召集委員瑩擔任主席，另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及法務部代表亦應邀列席說明及備詢。
三、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公布施行，其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將生物檢體之採集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四、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本修正草案係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將生物檢體之採集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將第二項「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召集委員陳委員瑩補充說明。
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另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六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將生物檢體之採集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將生物檢體之採集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將第二項「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將生物檢體採集參與者之年齡條件，由年滿二十歲之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年滿十八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須年滿十八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須年滿二十歲，並為有行為能力之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二、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為年滿十八歲，爰將本條第二項之年齡調整為年滿十八歲。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image: image3.jpg]WhTE X5

—~  ARRIZEZEE -BRAZEE>HNBREL T AEFRD R EM BIREL
Bt AU EE £ N BRI B R REMER B ARE XS EEE
ré&%&ﬁ&%%#ﬁfiﬁiﬁ FA%“*%@«W%A%&%~+
EEEXBEEEE M ABAEME H&mﬁ4m% ”%x@iﬁ%;”Aﬁ
BT BB RS R EM B IRESESE T A — XS EEE
"RAB EHAEE T RAR T GG XBEERR T RFENRE ﬁﬁwﬁﬁ
BHEIXBEEEE T TR EHABGBIBEEEE %

- ZBRERZEIIAREL TRERVERANEMBIEREEE —FAIEEX
BrEE | %

v RBEMEHE UARE T ITERE T AMSSEXBEEEE | BFERE

1y

b 7 5

— v RE%TE \Bﬂkﬁgf”@/ié HEEE 19 ASAEA "RERDVF
BFI L BREEE TN IREEER R ?’L‘f 5] B R G 5 B HL A AL
@hﬂ&%i%%ééAﬁﬁﬁmgéﬁﬁ %ﬁ%@ﬁmiaémkf
£ B ;B’c‘i‘?'ié 18 ARE B HREZE 18 /\/\/‘3'1‘:?95& " RERD @%aa/‘r'l =R
REH T NEGEXBEEE | E64HEHH > EREETEBBIHEX

. mﬁ*@~Mﬁﬁa*@ Bl BTk R B AR B ARk
XBEEER £ RENREUTAFEARESBANRGLEBEIRLE RS H
REEITHR S %%&é W ARBLE 18 A E rﬁ%%L%ﬂ&%ﬁW%

+—Lni@ii$J$ﬁ$ﬁ§  BAREE ERBIEX

= v E’v‘fﬁ‘é?”" . B—M&i] 3‘5@ 7| &t B r"E’mfﬁfﬁﬁF“%%;{N‘i{"‘iﬁ
Z %2 RERRETH ﬁ$%ﬁAhﬂ&%i%%éﬁAﬁAﬁm%§ﬁ
HR&HFEBRAEBHRBEE 1T Ad r"%@%ﬁ%{%%%%f—i\hx@iﬁ

E mfﬂ‘%a‘h » BAREE g iBiB 4'

Wy RIALEE -BRHAZEHRS Uﬁ%rkﬁ ?%ﬁﬁﬂ%A4&%;+
IEBEXBEEE E R ENRETHRFTEAGRATRANRIFAEELZE &

\\




[image: image4.jpg]MEBEITHE R FER ARBEBEEOAENERE T A GGEXISEE
£ B RS AMEXHKRE S R BIEXEB

B~ RAEFER -BRAZEBDMHEEL T ARAY TR E A F &G
XBEEREE R FERREH ﬁﬁi‘l‘mﬁi/\@ﬂ&miffiiﬁé BeHRESE
éﬁﬁ%u %%fkﬁi%gﬂﬁ”ﬁﬁm”* EXEEEE | O R

» AR E B g 8 B 4% 3
X~ RAEE ~%ﬁﬁ%*@ dﬁ%FAﬁﬁfﬁzﬁﬁ@ L By 4 B Rk 2
EHBIEBAES E T B SR XEXSEE R | E B ERREeEH TR EA
%ﬁA%ﬂ&%i%aééAﬁﬁééﬁﬂ%u %%ﬁk@ﬁfﬁzﬁﬁ@
S B oG W*%w W&%m”+£m —RXEEREF RO R BR
FEeRBHFX

- RAEZLE ~hkﬁg*@ A TR AR EHANED HERE T K
HXBEEE Z REAREHHFAERARACRARBLAEELE €RE
BEATHIR umgﬁlﬁkéi%ﬂ%%+%&%+%%%i@iﬁﬁJﬁﬁ
e Xﬁiﬁﬁgéﬁ'W%

AN Rfﬁﬁgr’“ y H“MJ(J'J TE Hﬂ@ Bl A TR EE A BRI B A B E
HE Z RIERKR }JLG‘QHTEZF%?—"’-A?%W&%Tifﬁiﬁéé TREFRER
ATECRR R 3 %;??x&éé HARBE 18 A A %ﬁﬂ-ﬁ}?{' %) % A% A& SUE

EHE | EHEHH BREFEERBMKXI

s REEE ‘ﬁﬁh%%@‘ééﬁﬁﬁﬁQLkN%Fﬁrl@%%+
XS EREE £ FERNRE TR FAARARAESCRINRIBARELZE &
ﬁr&ﬁ"%:éf?fti]%Tﬁﬁ%: ?er‘%/f\‘%+ﬁ{' EXEEEE | ZHEFHH o BK
5 RBHE B -




協商主持人：蔡壁如　　邱顯智　　
協商代表：賴香伶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參與者應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但特定群體生物資料庫之參與者，不受此限。
前項但書之參與者，於未滿七歲者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設置者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於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取得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一項同意書之內容，應經設置者之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修正第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人體生物資料庫管理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八案。
二十八、(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945022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83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11月16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會議由陳召集委員瑩擔任主席，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及法務部代表應邀列席說明及備詢。
三、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布施行，迄今歷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三日修正公布。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因醫療必要性、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得予採檢之規定，將「未滿二十歲」修正為「未成年」，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四、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背景說明：
因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有關修正成年年齡由二十歲降為十八歲，本部主管「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同步配合修正成年定義。
(二)行政院提案版本重點：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因醫療必要性、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得予採檢之規定，將「未滿二十歲」修正為「未成年」，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成年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成年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將第二項「未滿二十歲之人」修正為「未成年人」。
二、第一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召集委員陳委員瑩補充說明。
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另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六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並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中將「未滿二十歲」文字修正為「未成年」，爰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十五條之一修正草案，因醫療必要性、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得予採檢之規定，將「未滿二十歲」修正為「未成年」，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成年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一、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將第二項「未滿二十歲之人」修正為「未成年人」。
二、第一項未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將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得予採檢之年齡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未滿十八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十八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為年滿十八歲，爰將本條第二項年齡調整為未滿十八歲。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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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蔡壁如　　邱顯智　　
協商代表：賴香伶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虞。
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
三、新生兒之生母不詳。
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成年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修正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九案。
二十九、(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945022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83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11月16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會議由陳召集委員瑩擔任主席，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及法務部代表應邀列席說明及備詢。
三、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後三年施行，迄今僅於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公布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第十條、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四、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背景說明：
因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有關修正成年年齡由二十歲降為十八歲，本部主管「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同步配合修正成年定義。
(二)行政院提案版本重點：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將第一項「二十歲以上」修正為「成年」，並刪除「完全」二字。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陳委員瑩補充說明。
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將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第十條、第十九條修正草案，將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第十九條修正草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一、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將第一項「二十歲以上」修正為「成年」，並刪除「完全」二字。
二、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年齡規定，由二十歲以上，一併修正調整為十八歲以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十八歲以上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第十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一、第二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二、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為年滿十八歲，爰將第一項「二十歲以上」修正為「十八歲以上」，並刪除「完全」二字。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十五條，自公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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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蔡壁如　　邱顯智　　
協商代表：賴香伶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意願人指定之醫療委任代理人，應以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為限，並經其書面同意。
下列之人，除意願人之繼承人外，不得為醫療委任代理人：
一、意願人之受遺贈人。
二、意願人遺體或器官指定之受贈人。
三、其他因意願人死亡而獲得利益之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其權限如下：
一、聽取第五條之告知。
二、簽具第六條之同意書。
三、依病人預立醫療決定內容，代理病人表達醫療意願。
醫療委任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意願人。
醫療委任代理人處理委任事務，應向醫療機構或醫師出具身分證明。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病人自主權利法修正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病人自主權利法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案。
三十、(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謝衣鳯等18人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9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945022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謝衣鳯等18人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1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835號、109年11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697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謝衣鳯等18人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2案併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謝衣鳯等18人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經分別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11月16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由陳召集委員瑩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修法要旨，另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法務部代表亦應邀列席說明及備詢。
三、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八十九年六月七日公布施行，其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九日修正公布。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將得預立第四條意願書之人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四、委員謝衣鳯等18人之書面提案要旨：
認為18歲之青年，已能行使公投權，且在刑法上負完全行為責任，並有服兵役之義務，所以目前民法成年為20歲，顯然違背國際潮流，不符合實際的社會現象和生活需要，將修法降為18歲。爰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將預立意願書之成年20歲也一併修正降為18歲。
五、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薛瑞元提出說明如下：
(一)本修正草案係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將得預立第四條意願書之人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
(二)謝委員衣鳯等18人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本部意見如下：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本修正案應有其必要，惟為使本修正案可逕予適用民法修正案之施行日期，以保障人民權益，建議將「十八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
六、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
八、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提案),\s\do7(委員謝衣鳯等18人提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委員謝衣鳯等18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五條　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五條　十八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五條　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將第一項「二十歲以上」修正為「成年」，並刪除「完全」二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謝衣鳯等18人提案：
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將成年二十歲修正為十八歲。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陳委員瑩補充說明。
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將得預立第四條意願書之人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將得預立第四條意願書之人為「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修正為「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五條　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一、配合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將第一項「二十歲以上」修正為「成年」，並刪除「完全」二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得預立第四條意願書人之年齡限制，由二十歲以上之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十八歲以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十八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第五條　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一、第二項未修正。
二、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為年滿十八歲，爰將第一項調整為十八歲以上。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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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蔡壁如　　邱顯智　　
協商代表：賴香伶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成年且具行為能力之人，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
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修正第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一案。
三十一、(一)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民眾黨黨團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以上二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4人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945023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607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行政院函請審議「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12月2日舉行第10屆第2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會議由陳召集委員瑩擔任主席，勞動部部長許銘春及法務部代表應邀列席說明及備詢。
三、行政院之書面提案要旨：
工會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十一月一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現行本法第十九條係考量工會理事、監事屬工會重要之職務，負有推展、監督工會會務之權責，其選任資格應年滿二十歲，即已成年之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調降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現行得被選任為工會理事、監事之工會會員須「年滿二十歲」之要件修正為「已成年」。
四、勞動部部長許銘春提出說明如下：
依據工會法規定，工會內部事務及選舉規定均由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透過民主機制共同決定，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同時由監事會監督審核。因此，工會法規定，負有推動、監督權力與責任之理事及監事，應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年滿20歲者。
為配合大院刻正審查之民法成年年齡調降修正案，研議提出「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得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工會會員須「年滿二十歲」之要件，修正為「已成年」，使工會法之規定與民法有一致性之規範。
本部為積極推動青年參加工會事務，每年均辦理青年工會幹部培訓活動，透過安排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持續鼓勵有意參加工會會務運作之青年，積極參與工會事務。另查現今亦有許多未滿20歲之勞工投身職場，因此本次所提「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可讓更多青年勞工，除了得加入工會外，更有機會藉由擔任理事、監事共同參與工會運作事務，促進工會組織發展。
五、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審查，經在場委員縝密討論及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照案通過。
六、爰經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陳召集委員瑩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已成年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已成年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年滿二十歲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一項考量工會理事、監事屬工會重要之職務，其負有推展工會會務之權責，被選舉為工會理事、監事之人應具民法成年年齡之要件。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調降為十八歲，爰將第一項工會會員得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要件由「年滿二十歲」修正為「已成年」。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陳委員瑩補充說明。
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另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委員林宜謹等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修正草案」，經本會期第8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眾黨黨團，為配合修正民法第十二條，調降成年年齡為十八歲規定之施行及適用，將現行得被選任為工會理事、監事之工會會員須「年滿二十歲」之要件修正為「已成年」，爰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現行「工會法」第十九條係考量工會理事、監事屬工會重要之職務，負有推展、監督工會會務之權責，其選任資格應年滿二十歲，即已成年之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人，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調降為十八歲，爰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修正草案，將現行得被選任為工會理事、監事之工會會員須「年滿二十歲」之要件修正為「已成年」。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高虹安　邱臣遠　蔡壁如
賴香伶　張其祿
	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已成年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年滿二十歲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一、現行第一項考量工會理事、監事屬工會重要之職務，其負有推展工會會務之權責，被選舉為工會理事、監事之人應具民法成年年齡之要件。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調降為十八歲，爰將第一項工會會員得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要件由「年滿二十歲」修正為「已成年」。
二、第二項未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本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資格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之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年滿十八歲。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年滿十八歲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年滿二十歲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一、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為年滿十八歲，爰將本條第一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資格年齡調整為年滿十八歲。
二、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林宜瑾等24人提案：
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4人，有鑑於現今科技已臻發達，資訊取得高度便利，青少年對於事務具有較高水準的識別能力，若即早讓其有更多參與國家公共事務之機會，並逐漸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產生其影響力，將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生活之發展。另工會法第十九條之規定原係配合民法行為能力之架構所訂定，是故，為充分保障青少年個人自主發展權利，並符合國際趨勢之潮流，爰此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調降為十八歲，擬具「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世界經濟繁榮、工商業持續發展，促成整體社會結構的演進，加上教育普及、資訊發達，讓現代人知識能力發展較以往早被啟蒙。現代的青少年早已對事務亦具有較高水準的識別能力，若更早讓青年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並逐漸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產生其影響力，將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的發展。
二、現行第一項之規定為1975年之版本，係為避免十八歲至二十歲之國民，參與工會各項活動，仍需其法定代理人允許，進而使青少年公共事務之參與將受限，是故參酌民法行為能力之架構，將工會會員被選舉權之年齡資格訂定為二十歲。
三、考量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調降為十八歲，復考量工會理事、監事屬工會重要之職務，其負有推展工會會務之權責。爰將第一項工會會員得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要件由「年滿二十歲」修正為「已成年」。
提案人：林宜瑾　　
連署人：何志偉　　范　雲　　蔡易餘　　林淑芬　　賴惠員　　賴品妤　　蘇巧慧　　沈發惠　　林楚茵　　何欣純　　張宏陸　　吳思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黃秀芳　　羅美玲　　趙天麟　　邱議瑩　　吳秉叡　　莊競程　　陳秀寳　　王美惠　　洪申翰　　江永昌　　
	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已成年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年滿二十歲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一、因世界經濟繁榮、工商業持續發展，促成整體社會結構的演進，加上教育普及、資訊發達，讓現代人知識能力發展較以往早被啟蒙。現代的青少年早已對事務亦具有較高水準的識別能力，若更早讓青年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並逐漸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產生其影響力，將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的發展。
二、現行第一項之規定，係為避免十八歲至二十歲之國民，參與工會各項活動，仍需其法定代理人允許，進而使青少年公共事務之參與將受限，是故參酌民法行為能力之架構，將工會會員被選舉權之年齡資格訂定為二十歲。
三、考量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調降為十八歲，復考量工會理事、監事屬工會重要之職務，其負有推展工會會務之權責。爰將第一項工會會員得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之要件由「年滿二十歲」修正為「已成年」。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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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蔡壁如　　邱顯智　　
協商代表：賴香伶　　高虹安　　邱臣遠　　張其祿　　
柯建銘　　鄭運鵬　　莊瑞雄　　林奕華　　
林為洲（代）　　　　鄭麗文（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工會會員已成年者，得被選舉為工會之理事、監事。
工會會員參加工業團體或商業團體者，不得為理事或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副理事長、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工會法修正第十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工會法第十九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二案。
三十二、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6、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94101120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95號、109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144號及第1090704182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q \o\ad(\s\up16(行政院函請審議「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s\do16(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行政院函請審議「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經分別提報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第6次、第6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本會於109年12月21日召開第10屆第2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由王召集委員定宇擔任主席，就前述3案進行併案審查。會中邀請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就行政院提案提出報告，另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主管機關報告
外交部政務次長曾厚仁報告，重點略以：
(壹)修正理由
民法將修正成年年齡由20歲調降為18歲，並將結婚年齡由男18歲、女16歲修正為男女均為18歲。現行護照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6條已明定18歲以上或未滿18歲已婚的申請人得自行申辦護照，無須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為考量18歲以上或已婚的申請人智慮已成熟，也是本部放寬青年權益的簡政便民措施。為配合民法上述修正，本條例有關成年年齡及結婚的文字須配合調整，爰擬具本條例第4條、第16條、第35條之1修正草案。
(貳)修正重點
一、配合民法修正相關文字
(一)修正有關眷屬之定義，將「未成年未婚子女」修正為「未成年子女」（修正條文第4條）。
(二)刪除未成年已結婚或18歲以上者申請護照無須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6條）。
二、配合民法修正施行增訂過渡規定
考量在本條例本次修正施行前，16歲以上已結婚的女性申請人已依民法規定取得行為能力，為免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後，因未滿18歲而無法申請護照，爰增訂過渡規定，在修正施行後2年之過渡期間內（16歲至18歲有2年過渡期），已婚未滿18歲的女性申請人仍適用修正施行前規定，可以自行申辦護照（修正條文第35條之1）。
(參)結語
本條例現行規定已明定已婚或18歲以上得自行申辦護照，此次修正係配合民法將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修正為18歲，爰酌修本條例相關文字及增訂過渡規定，對修正前後之護照申請人權益均未造成影響。敬請各位委員鼎力支持，俾能順利審議通過。
肆、審查結果
一、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審查結果如下：
「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修正第四條及第十六條。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全案審查完竣，爰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羅委員致政補充說明。
三、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4(行政院函請審議「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s\do14(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s\do28(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護照：指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發給我國國民之國際旅行文件及國籍證明。
二、眷屬：指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已成年而尚在就學或已成年而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未婚子女。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護照：指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發給我國國民之國際旅行文件及國籍證明。
二、眷屬：指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已成年而尚在就學或已成年而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未婚子女。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護照：指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發給我國國民之國際旅行文件及國籍證明。
二、眷屬：指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已成年而尚在就學或已成年而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未婚子女。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護照：指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發給我國國民之國際旅行文件及國籍證明。
二、眷屬：指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已成年而尚在就學或已成年而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未婚子女。
	第四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護照：指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發給我國國民之國際旅行文件及國籍證明。
二、眷屬：指配偶、父母、未成年未婚子女、已成年而尚在就學或已成年而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未婚子女。
	行政院提案：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第二款「未成年未婚子女」之「未婚」二字。
民眾黨黨團提案：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第二款「未成年未婚」之「未婚」二字。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第二款「未成年未婚子女」之「未婚」二字，以達法規範之一致。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前二項之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第十六條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前二項之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第十六條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前二項之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第十六條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前二項之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第十六條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但已結婚或十八歲以上者，不在此限。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前二項之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一項但書立法意旨係考量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依民法規定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爰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另同項第五款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者，亦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鑑於申辦護照為國人之基本權利，核發護照係授予利益處分，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若未受監護宣告，其智慮已近成熟，為簡政便民，宜賦予其具有申請護照之行政程序行為能力，而得自行申請護照。茲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上開但書規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民眾黨黨團提案：
現行第一項但書立法意旨係考量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依民法規定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爰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另同項第五款規定，依其他法律規定者，亦有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鑑於申辦護照為國人之基本權利，核發護照係授予利益處分，十八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若未受監護宣告，其智慮已近成熟，為簡政便民，宜賦予其具有申請護照之行政程序行為能力，而得自行申請護照。茲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上開但書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已結婚或十八歲以上者」之但書規定，以達法規範之一致。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其已取得之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而受影響，爰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其已取得之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而受影響，爰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於本次條例施行前未滿十八歲且已結婚者已取得其行為能力，爰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羅委員致政補充說明。
羅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護照條例第四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護照：指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發給我國國民之國際旅行文件及國籍證明。
二、眷屬：指配偶、父母、未成年子女、已成年而尚在就學或已成年而身心障礙且無謀生能力之未婚子女。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申請護照，應經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護照，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申請。
前二項之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
第三十五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條文。
護照條例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護照條例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三案。
三十三、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6、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94101119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95號、109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145號及第109070418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q \o\ad(\s\up14(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經分別提報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第6次、第6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本會於109年12月21日召開第10屆第2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由王召集委員定宇擔任主席，就前述3案進行併案審查。會中邀請僑務委員會政務副委員長徐佳青及所屬綜合規劃處處長李叔玲就行政院提案提出報告，另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參、主管機關報告
僑務委員會政務副委員長徐佳青報告，重點略以：
(壹)「華僑身分證明條例」修正緣由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以下稱本條例）於91年12月18日公布施行，並於104年12月23日修正公布，為僑居國外國民身分得以明確認定之法制基礎。本會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9年5月8日院臺教字第1090173657號函附「研商各機關主管法令調降年齡限制至18歲所涉可能損及人民權益事項之因應措施專案會議」結論，配合民法第12條規定將修正成年年齡由20歲調降至18歲，爰擬具本條例第13條修正草案，並經本會法規委員會議於109年7月3日及會務會報109年7月9日審議通過。
行政院於109年7月20日召開審查「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涉及青年權益年齡限制法案會議，本會前提送之「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13條」修正案經主席羅政務委員秉成裁示通過，另依該會議建議增訂本條例第17條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112年1月1日施行」，本會並依會議裁示就第13條修正內容再予調整。
(貳)修正草案內容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13條修正草案刪除第1項「滿18歲或未滿18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增訂第4項「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18歲者，於滿18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另第17條增訂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112年1月1日施行」。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李叔玲接續報告，重點略以：
(參)修正草案說明
一、修正本條例第13條說明：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現行條文第13條第1項：「滿18歲或未滿18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其立法意旨係考量僑民年滿18歲者，其智慮已近成熟，又依兵役法第3條第1項規定，男子年滿18歲之翌年1月1日起役，故滿18歲未成年之僑民役男有申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或僑居加簽之需要；另依民法第13條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爰規定滿18歲或未滿18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茲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18歲，爰刪除現行第1項規定。
另考量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其已取得之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而受影響，爰增訂第4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另配合現行第1項之刪除，現行第2項至第4項項次移列為第1項至第3項，內容未修正。
二、修正本條例第17條說明：
現行條文移列第1項，內容未修正。另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112年1月1日施行，爰增訂第2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肆)修正草案審議
有關「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涉及青年權益下修18歲法案，經提109年8月13日行政院第3714次會議決議：通過「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4項法案，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其餘33項法案，配合上述「民法」會銜司法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之期程，函請立法院審議。
(伍)結語
年滿18歲之人依本條例第13條現行規定原即可逕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護照加簽僑居身分，此次本條例僅係配合民法修正成年年齡而為文字修正，對申請人權益並無任何影響。
肆、審查結果
一、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審查結果如下：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修正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全案審查完竣，爰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羅委員致政補充說明。
三、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4(行政院函請審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8(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如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為申請，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十三條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如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為申請，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十三條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如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為申請，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十三條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如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為申請，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十三條　滿十八歲或未滿十八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如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為申請，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一項立法意旨係考量僑民年滿十八歲者，其智慮已近成熟，又依兵役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故滿十八歲未成年之僑民役男有申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或僑居加簽之需要；另依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爰規定滿十八歲或未滿十八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茲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其已取得之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而受影響，爰增訂第四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三、配合現行第一項之刪除，現行第二項至第四項項次移列為第一項至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現行第一項立法意旨係考量僑民年滿十八歲者，其智慮已近成熟，又依兵役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役，故滿十八歲未成年之僑民役男有申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或僑居加簽之需要；另依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爰規定滿十八歲或未滿十八歲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得自行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茲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第一項規定。
二、考量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其已取得之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而受影響，爰增訂第四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三、配合現行第一項之刪除，現行第二項至第四項項次移列為第一項至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第一項已結婚之未成年人之規定，以達法律一致性。
二、配合現行第一項之刪除，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一項、現行第三項移列為第二項、現行第四項移列為第三項。內容均未修正。
三、考量於本次條例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已取得其行為能力，爰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條文移列第一項，內容未修正。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民眾黨黨團提案：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現行條文移列第一項。內容未修正。
二、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羅委員致政補充說明。
羅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七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經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或僑居身分加簽，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前二項同意權或代為申請之行使，如法定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法定代理人因故無法親自代為申請，得委任代理人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條文。
華僑身分證明條例修正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四案。
三十四、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6、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94101114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並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95號、109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146號及第109070418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q \o\ad(\s\up16(行政院函請審議「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6(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行政院函請審議「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經分別提報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第6次、第6次會議報告後，均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會之召開

本會於109年12月21日召開第10屆第2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由王召集委員定宇擔任主席，就前述3案進行併案審查。會中邀請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及所屬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就行政院提案提出報告，另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參、主管機關報告

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報告，重點略以：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國軍撫卹制度及政策的關心與指導，使相關法律更臻周延完備。本次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併案審查相關黨團擬具及行政院函請審議之「軍人撫卹條例修正草案」，主要係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18歲，故刪除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未成年之撫卹受益人已婚者」得自行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之規定，並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既有權益。敬請各位委員多予指教及支持。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白捷隆接續報告，重點略以：

國防部研擬之軍人撫卹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以及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所提修正草案，主要係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18歲，並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相關人員既有權益。

(壹)修法重點

本次修正2條條文，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係考量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爰規定未成年之撫卹受益人已婚者，得自行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茲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18歲，故刪除現行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惟為保障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在本次修正前已依民法第十三條規定取得之行為能力不受影響，爰增訂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既有權益。（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112年1月1日施行，爰於第二項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又現行第二項所定日期為立法院三讀通過該次修正條文之日期，其後業經修正公布，為符實際情況，爰併酌予修正。（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貳)執行之員額及經費影響評估

一、本次修正，無須增加員額。

二、本法修正後，將不增加政府預算。

(參)立法院黨團相關提案

立法院黨團提案修正本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計有2案，謹依各版本修正重點報告如下：

一、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18歲，爰刪除現行第二項規定。又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業依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有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18歲而受影響，爰增訂第二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既有權益。（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112年1月1日施行，爰於第二項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又現行第二項所定日期修正為公布之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三)國防部意見：

黨團提案內容與行政院版本意旨概同，建議依行政院版本通過。

二、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18歲，爰刪除現行第二項已結婚之未成年人之規定，以達法律體系之一致性，又考量於本次條例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已取得其行為能力，爰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112年1月1日施行，爰於第二項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又現行第二項所定日期修正為公布之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三)國防部意見：

黨團提案內容與行政院版本意旨概同，建議依行政院版本通過。

肆、審查結果

一、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審查結果如下：
「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修正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全案審查完竣，爰決議：

(一)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羅委員致政補充說明。

三、附條文對照表1份。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條文),\s\up14(行政院函請審議「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民眾黨黨團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8(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撫卹受益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其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應由法定代理人或依法設置之監護人辦理，至撫卹受益人成年或撤銷監護宣告時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撫卹受益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其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應由法定代理人或依法設置之監護人辦理，至撫卹受益人成年或撤銷監護宣告時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撫卹受益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其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應由法定代理人或依法設置之監護人辦理，至撫卹受益人成年或撤銷監護宣告時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撫卹受益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其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應由法定代理人或依法設置之監護人辦理，至撫卹受益人成年或撤銷監護宣告時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撫卹受益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其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應由法定代理人或依法設置之監護人辦理，至撫卹受益人成年或撤銷監護宣告時為止。

前項未成年之撫卹受益人已婚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係考量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爰規定未成年之撫卹受益人已婚者，得自行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茲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第二項規定。

三、又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業依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有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而受影響，爰增訂第二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既有權益。

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現行第二項係考量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爰規定未成年之撫卹受益人已婚者，得自行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茲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第二項規定。

二、又本條例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業依民法第十三條規定有行為能力，不因民法將成年年齡修正為十八歲而受影響，爰增訂第二項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既有權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均將修正為十八歲，爰刪除現行第二項已結婚之未成年人之規定，以達法律體系之一致性。

二、考量於本次條例施行前已結婚之未成年人已取得其行為能力，爰增訂過渡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於第二項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又現行第二項所定日期為立法院三讀通過該次修正條文之日期，其後業經修正公布，為符實際情況，爰併酌予修正。

民眾黨黨團提案：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及結婚年齡相關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於第二項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又現行第二項所定日期為立法院三讀通過該次修正條文之日期，其後業經修正公布，為符實際情況，爰併酌予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內容未修正。

二、為配合民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又現行第二項所定日期為立法院三讀通過該次修正條文之日期，其後業經修正公布，為符實際情況，爰併酌予修正。

審查會：
一、條文照行政院、立法院民眾黨黨團、立法院時代力量黨團提案通過。

二、說明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羅委員致政補充說明。

羅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撫卹受益人未成年或受監護宣告者，其請領撫卹金及行使撫卹權利，應由法定代理人或依法設置之監護人辦理，至撫卹受益人成年或撤銷監護宣告時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軍人撫卹條例修正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軍人撫卹條例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五案。

三十五、本院教育及文化、內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6、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內政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109230189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598號、109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152號、109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187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分別經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4次、第6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內政兩委員會於109年12月21日召開第10屆第2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併案審查前揭3案；會議由召集委員吳思瑤擔任主席，會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及相關人員亦列席報告意見並備質詢。茲將相關說明摘述如下：
一、行政院提案說明：
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制定公布施行，其後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現行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明定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合併或停辦以獲多數設籍學區內之年滿二十歲原住民書面同意為前提，以重視原住民族教育。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擬具本法第十條修正草案，將「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
二、民眾黨黨團提案說明：
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將多數設籍學區內之「年滿二十歲」文字修正為「成年」，俾與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接軌，爰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時代力量黨團提案說明：
有鑑於立法院刻正審議民法第十二條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之草案，為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爰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將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合併或停辦之同意權行使之年齡限制，由年滿二十歲之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年滿十八歲。
四、教育部相關說明及對委員所提草案之回應：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貴委員會安排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本人承邀列席，聆聽各位委員卓見，至感榮幸。以下分就本部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重點說明。
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權利，參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七條、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三號一般性建議，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皆有明確肯認，爰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年滿二十歲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明定原住民重點學校以獲多數設籍學區內之成年原住民書面同意，作為合併或停辦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前提，以重視原住民族權利。惟配合行政院民法成年年齡修正案，將民法「成年」年齡從二十歲調降為十八歲；委員所提供修正意見與本部規劃方向相同，爰此，本法第10條配合修正，擬具本法第十條修正草案，將「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持續給予我們關懷、支持和指教，謝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逕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審查結果，第十條修正如下：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成年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為完全中學者，其國民教育階段亦同。」
肆、3案併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思瑤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s\up14(行政院函請審議「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8(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民眾黨黨團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修正通過）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成年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為完全中學者，其國民教育階段亦同。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成年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成年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年滿十八歲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
	第十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年滿二十歲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項年滿二十歲年齡規定，係參考民法第十二條滿二十歲為成年之規定訂定。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將第二項所定「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
民眾黨黨團提案：
現行條文第二項年滿二十歲年齡規定，係參考民法第十二條滿二十歲為成年之規定訂定。為配合民法成年年齡將下修為十八歲，爰將第二項所定「年滿二十歲」修正為「成年」。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配合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將成年年齡由年滿二十歲下修為年滿十八歲，爰將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合併或停辦之同意權行使由年滿二十歲之規定，一併修正調整為年滿十八歲。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綜合各提案及委員鄭天財等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主席：請召集委員吳委員思瑤補充說明。
吳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各級政府得視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特性及實施民族教育之必要，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原住民教育班員額編制。
國民教育階段之原住民重點學校，於徵得設籍於該學區成年原住民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始得合併或停辦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為完全中學者，其國民教育階段亦同。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第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六案。
三十六、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客家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6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940016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乙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客家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0月8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30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9年10月12日舉行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沈召集委員發惠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陳邦畛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陳邦畛說明：
邦畛今天很榮幸受邀列席　貴委員會，報告110年度本基金會工作計畫與預算，承蒙主席及各位委員的指教與支持，本基金會業務方得以順利推動，在此，謹向主席及各位委員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忱。
以下謹就110年度預算編列情形，進行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支持、不吝指正。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
(一)109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歲入部分：109年度法定歲入預算數1億8,800萬元，截至9月底止，累計分配數1億4,200萬元，累計實收數1億4,218萬6,006元，執行率100.13%，超收18萬6,006元，主要為靛花季刊廣告費收入、新東陽捐助及存款利息。
歲出部分：109年度法定歲出預算數1億9,537萬8千元，截至9月底止，累計分配數1億4,653萬3,500元，累計支用數8,571萬4,505元，執行率58.49%，實因年初肺炎疫情及相關計畫準備期間，10月後持續積極趕辦，預計全年可達90%以上。
(二)110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部分：110年度收入編列2億1,350萬元，包括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2億0,130萬元，及講客廣播電臺與其他轉播站發射設備（資本門）等1,220萬元。
支出部分：依該基金會110年度工作計畫，講客廣播電臺廣播計畫費用編列1億0,150萬元，電影拍攝製作費用編列915萬元，影視及新媒體費用編列1,200萬元，網站營運及管理費用編列300萬元，社區連結計畫（講客進鄉團）費用編列970萬元，「靛花」季刊出版費用編列1,000萬元，行銷宣傳計畫費用編列650萬元，出版品補助計畫費用編列450萬元，客家兒童合唱團費用900萬元及相關管理費用需4,815萬元，合計共2億1,350萬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2億1,130萬元，照列。
(2)總支出：2億0,996萬5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133萬5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5項：
(1)110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勞務成本」─「講客電臺節目製播計畫」凍結50萬元，俟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查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供之講客電臺節目製播型態情形資料，108年度及109年度自製比率分別為0%及33%偏低，雖該基金會於108年度成立後甫承接原客家委員會之講客廣播電臺業務迄今未及1年，然民眾對客家廣播電臺節目內容仍有逾3成比率缺乏意願收聽，恐影響客家公共傳播之效益，該基金會允宜研謀對策強化節目製播內容並精進收聽品質，俾使講客廣播電臺節目內容更具吸引力及滿足所屬族群之需，以提升民眾收聽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惠員　　
連署人：王美惠　　羅美玲　　
110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講客電臺節目製播計畫，總經費7,150萬元。預計辦理工作項目，包括110年講客廣播電臺自製節目規劃與節目製作及編播維運勞務採購招標……等三項計畫，預期達成包括打造講客廣播電臺節目即時性及親民績效，增加客語各腔調之使用比例……等任務。然，根據統計，講客電臺108年度及109年度節目自製率分別僅0%及33%，自製比例偏低。
為有效提升講客廣播電臺節目品質，建請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升節目自製率，使節目內容更具吸引力且滿足客家族群之需。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2)110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預算案編列業務收入2億1,030萬元，其中自籌收入編列900萬元（勞務收入600萬元及受贈收入300萬元），占業務收入4.28%。經查該基金會自109年度起接受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預算數1億8,800萬元，占當年度業務總收入比率為100%，而110年度預算案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編列2億0,130萬元，占業務總收入比率95.27%，顯示109年度及110年度該基金會主要收入來源逾9成5來自政府補助。而該基金會應極辦理各項工作計畫，增加自籌收入，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該基金會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執行自籌款業務重點分為三大類包括國內合作業務、國際合作業務及政府單位委辦業務，惟迄109年8月底止僅有國內合作業務自籌款收入18萬4,285元。再者，該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勞務收入僅編列600萬元，加計受贈收入300萬元，合計900萬元，2項自籌收入占業務收入比率僅4.28%偏低，容宜檢討提升。
提案人：賴惠員　　
連署人：王美惠　　羅美玲　　
(3)109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自籌款約1,000萬元，僅占業務收入4.28%，其餘95%皆為政府捐助，為健全政府財政收支，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應積極拓展財源以及開發各項業務收入。爰建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出改善計畫，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4)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08年度節目自製時數達2,890小時，自製率33%，然該年度設定之自製節目時數目標為500小時，即使超出目標144%，自製率仍然僅達三成，若要達成以自製節目為主之目標，應至少以五成自製率，即每年自製節目時數達4,380小時為佳。爰建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出改善計畫，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5)自民國97年「一八九五乙未」上映後，國內已少有客家意象、客家歷史為題材之電影。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推動籌拍募資電影「羅芳伯」，講述航海時代的客籍歷史人物羅芳伯，以及羅芳伯開墾東婆羅洲的史實；惟該電影不但涉及田野調查、歷史考據，也涉及題材選擇是否妥適。由於該故事題材須全部取景國外，也與國內客家族群關聯甚少，在國內尚有眾多偉大、優秀客家人物與故事需要全力開發撰寫，以尋求在地的共鳴與族群共同記憶，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求就執行可行性與題材選擇性問題進行全盤檢視，並檢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沈召集委員發惠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沈委員發惠補充說明。

　　沈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主席：宣讀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一)「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2億1,130萬元，照列。
(2)總支出：2億0,996萬5千元，照列。
(3)本期賸餘：133萬5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5項：
(1)110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勞務成本」─「講客電臺節目製播計畫」凍結50萬元，俟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查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供之講客電臺節目製播型態情形資料，108年度及109年度自製比率分別為0%及33%偏低，雖該基金會於108年度成立後甫承接原客家委員會之講客廣播電臺業務迄今未及1年，然民眾對客家廣播電臺節目內容仍有逾3成比率缺乏意願收聽，恐影響客家公共傳播之效益，該基金會允宜研謀對策強化節目製播內容並精進收聽品質，俾使講客廣播電臺節目內容更具吸引力及滿足所屬族群之需，以提升民眾收聽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惠員　　
連署人：王美惠　　羅美玲　　
110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講客電臺節目製播計畫，總經費7,150萬元。預計辦理工作項目，包括110年講客廣播電臺自製節目規劃與節目製作及編播維運勞務採購招標……等三項計畫，預期達成包括打造講客廣播電臺節目即時性及親民績效，增加客語各腔調之使用比例……等任務。然，根據統計，講客電臺108年度及109年度節目自製率分別僅0%及33%，自製比例偏低。
為有效提升講客廣播電臺節目品質，建請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升節目自製率，使節目內容更具吸引力且滿足客家族群之需。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2)110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預算案編列業務收入2億1,030萬元，其中自籌收入編列900萬元（勞務收入600萬元及受贈收入300萬元），占業務收入4.28%。經查該基金會自109年度起接受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預算數1億8,800萬元，占當年度業務總收入比率為100%，而110年度預算案政府補助基本營運收入編列2億0,130萬元，占業務總收入比率95.27%，顯示109年度及110年度該基金會主要收入來源逾9成5來自政府補助。而該基金會應極辦理各項工作計畫，增加自籌收入，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該基金會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執行自籌款業務重點分為三大類包括國內合作業務、國際合作業務及政府單位委辦業務，惟迄109年8月底止僅有國內合作業務自籌款收入18萬4,285元。再者，該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勞務收入僅編列600萬元，加計受贈收入300萬元，合計900萬元，2項自籌收入占業務收入比率僅4.28%偏低，容宜檢討提升。
提案人：賴惠員　　
連署人：王美惠　　羅美玲　　
(3)109年度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自籌款約1,000萬元，僅占業務收入4.28%，其餘95%皆為政府捐助，為健全政府財政收支，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應積極拓展財源以及開發各項業務收入。爰建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出改善計畫，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4)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08年度節目自製時數達2,890小時，自製率33%，然該年度設定之自製節目時數目標為500小時，即使超出目標144%，自製率仍然僅達三成，若要達成以自製節目為主之目標，應至少以五成自製率，即每年自製節目時數達4,380小時為佳。爰建請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提出改善計畫，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5)自民國97年「一八九五乙未」上映後，國內已少有客家意象、客家歷史為題材之電影。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推動籌拍募資電影「羅芳伯」，講述航海時代的客籍歷史人物羅芳伯，以及羅芳伯開墾東婆羅洲的史實；惟該電影不但涉及田野調查、歷史考據，也涉及題材選擇是否妥適。由於該故事題材須全部取景國外，也與國內客家族群關聯甚少，在國內尚有眾多偉大、優秀客家人物與故事需要全力開發撰寫，以尋求在地的共鳴與族群共同記憶，在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要求就執行可行性與題材選擇性問題進行全盤檢視，並檢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王美惠　　湯蕙禎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七案。
三十七、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940016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乙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9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2785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第15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10月21日舉行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溫英傑Mo'o．Eucna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溫英傑Mo'o．Eucna說明：
今天，英傑Mo'o承邀率同行政團隊列席大院報告本基金會108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也倍感責任重大。
以下謹就本基金會「108年度預算編列概況」扼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正。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08年度為本基金會設立第一年，爰未有相關收入及支出項目。創立基金2千萬，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增撥創立基金。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2,000萬元，照列。（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度創立基金補助）
(2)總支出：0元，照列。
(3)本期賸餘：2,000萬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補充說明。
鄭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宣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2,000萬元，照列。（原住民族委員會108年度創立基金補助）
(2)總支出：0元，照列。
(3)本期賸餘：2,000萬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8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八案。
三十八、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940016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乙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0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29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10月21日舉行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溫英傑Mo'o．Eucna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溫英傑Mo'o．Eucna說明：
今天，英傑Mo'o承邀率同行政團隊列席大院報告本基金會109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也倍感責任重大。
以下謹就本基金會「109年度預算編列概況」及「109年度預算執行情形」扼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正。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一)109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部分：業務收入1億6,475萬元，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捐助。
支出部分：業務支出1億6,891萬1千元，係行政管理業務2,841萬1千元（含折舊及攤銷416萬1千元）、研究發展組業務1,050萬元、教育推廣組業務9,800萬元、認證測驗組業務3,200萬元。
本期短絀：416萬1千元。
(二)109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本基金會109年度預算編列1億9,400萬元，截至109年9月底，分配數9,322萬2千元，執行數4,358萬元，執行率為47%，實因本基金會於109年2月22日正式運作，4月起始陸續進用正式人力，自8月後持續積極辦理業務執行，預計全年執行率可達90%以上。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1億6,475萬元，照列。
(2)總支出：1億6,891萬1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416萬1千元，照列。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補充說明。
鄭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宣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1億6,475萬元，照列。
(2)總支出：1億6,891萬1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416萬1千元，照列。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09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九案。
三十九、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0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940016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二份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0月20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301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二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10月21日舉行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瑪拉歐斯說明：
今天Maraos瑪拉歐斯很榮幸獲邀大院貴委員會就本基金會110年度提出預算報告，由衷感謝大院及各位委員長期關心並支持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及媒體傳播權益的發展。以下謹就本基金會110年度預算及重大計劃概要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與支持。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一)收入部份：業務收入4億6,615萬5千元，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捐助；業務外收入800萬元，係標案收入、出版品刊物/影視節目、異業合作、捐款網站及利息收入等，共計4億7,415萬5千元。
(二)支出部分：業務支出5億5,961萬6千元，係行政管理業務3億1,046萬1千元（含折舊及攤銷9,346萬1千元）、新聞業務3,900萬元、節目業務5,781萬元、製作工程業務3,634萬5千元、文化行銷業務3,100萬元及廣播業務8,500萬元；業務外支出650萬元，係承接標案活動執行、捐款活動、出版品及文創品銷售等支出，共計5億6,611萬6千元。
(三)本期短絀：9,196萬1千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4億7,415萬5千元，照列。
(2)總支出：5億6,611萬6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9,196萬1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9項：
(1)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支出」編列5億6,611萬6千元，凍結500萬元，俟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業務支出」編列5億5,961萬6千元，編列「國外旅費」365萬元，辦理出席Input公視大展、imagineNATIVE電影和媒體藝術節、日本賞等國外參展，參加國外廣播電視技術交流和器材展，年度規劃參加三場國際影視節、世界原住民族廣電大會WITBN、世界原住民族聯盟WITBN年會、國際指標性文化及教育展演活動，參訪國際廣播電視設備展、新聞論壇等……等國際交流事宜。然由於國際間武漢肺炎疫情仍未趨緩，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審酌國際疫情情勢，評估公務出國之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黃世杰　　
連署人：湯蕙禎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50%。經查，108年度原住民族電視節目及廣播節目之族語比率53.3%，雖符合法定比率，但仍未達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8年度自訂之目標值56%。且109年度預計電視節目及廣播節目之族語比率分別為56%及55%，然截至109年度第2季止，整體節目族語比率為49.5%，尚未達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之法定比率50%，且低於108年度比率53.3%，顯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族語專業人才不足且節目製作品質仍有改善空間，為提升原住民族電視節目及廣播節目之族語比率，以符合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訂定之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調查」為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年度績效指標，檢視「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調查結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近5年度該項指標之目標值為80%，自106-108年度連續3年均未達目標值，且105至107年度達成值逐年遞減，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允宜針對滿意度未有效提升因素進行檢討改善。復查，原住民族電視臺108年度新播節目時數2,027小時，占總播出時數8,760小時之23%，對比同年度公共媒體首播比率，客家電視臺24%、公共電視主頻道43%、公共電視2臺39%、公共電視3臺35%及公視臺語臺49%，多數公共媒體之首播比率均高於原住民族電視臺甚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允宜加強節目新播時數，以增進民眾收視意願。為有效提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率與收視質滿意度。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如何提升新播節目比率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滿意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指標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目標值
	80%
	80%
	80%
	80%
	80%

	實際達成值
	80.36%
	80.02%
	79.29%
	74.96%
	77.78%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查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收視滿意度近3年未達目標值，於104至107年逐年下滑，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觀眾之收看喜好順序，調整製播節目類型，提升節目製作品質。原住民族電視臺首播率與客家電視臺、公共電視主頻道、公共電視2臺等比較後，首播率為最低，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出相關改善報告，以增加觀眾觀看原住民族電視臺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相關改善規畫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陳玉珍　　林思銘　　
原住民族委員會每年撥款委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族電視頻道，自105年度至108年度為止，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首播時數比率僅介於20.24%至23.9%間。為有效提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觸及率，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撥計畫有效提升節目新播及首播率，使節目內容更具吸引力及滿足原住民族群之所需。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原住民族
電視臺
	總時數（hr）
	新播（hr）
	首播（hr）
	重播（hr）

	105年
	8776.8
	2048.75（23.34%）
	38.5（0.44%）
	6689.55（76.22%）

	106年
	8760
	1773.3（20.24%）
	163.5（1.87%）
	6823.3（77.89%）

	107年
	8760
	2094（23.90%）
	63.5（0.72%）
	6602.5（75.37%）

	108年
	8760
	2027（23.14%）
	35.5（0.41%）
	6697.5（76.46%）


提案人：羅美玲　　黃世杰　　
連署人：湯蕙禎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支出」5億6,611萬6千元，辦理事項包括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製播、經營及普及服務，其中編列節目製作費2,612萬元辦理自製節目。原住民族委員會製播各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使用族語比率，應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23條所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前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之50%。」。依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108年度使用族語比率53.3%已達法定標準，惟與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自訂目標值56%相較尚有努力空間，且歷年電視節目之族語比率均較整體比率低，建請積極培育具族語能力之專業人才，俾利製播各項節目符合之族語比率於3年內逐年提升至60%以上。爰凍結該項預算，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賴惠員　　湯蕙禎　　羅美玲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新聞業務」之「國外旅費」100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節目業務」之「國外旅費」100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製作工程與資訊業務」之「國外旅費」10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105年-108年）計畫」經行政院於106年4月10日核定，辦理廣播電臺籌設及營運業務，惟檢視該計畫執行情形，該計畫因站臺建置期程過於緊縮，且機房產權涉及不同單位、站臺空間不足等原因，導致執行進度嚴重落後，該計畫截至109年度累計預算數7億3,079萬6千元，截至7月底累計執行數3億6,285萬6千元，執行率僅49.65%。顯見該計畫執行管控機制亟待改善，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檢討該預算執行效率低落問題。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計畫進度延宕」，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廣播電臺業務」之「國外旅費」15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有鑑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仍在全球肆虐，造成全球超過4,000萬人確診，也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我國因防疫政策得宜，國內疫情並未擴大，然國際社會疫情趨緩情勢仍不明朗，因此各國對於國境管控仍嚴格，也造成109年許多國際交流活動被迫延期或暫停。綜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派員出國計畫，辦理國際新聞及專題節目等1件、參與國際展覽及活動3件、國際技術交流1件，共計5件出國計畫，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審慎評估疫情情勢，並做好相關防疫措施，以避免人員因出國計畫而受疫情影響。爰凍結該項預算，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出110年度4場定期會議針對防疫措施、開會日期及預期目標，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連署人：鄭天財Sra Kacaw陳玉珍　　
(2)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收入4億7,415萬5千元，其中政府捐助收入4億6,615萬5千元（占比98.31%）、自籌收入僅800萬元（占比1.69%），可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收入大部分來源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3年度預算收支賸餘454萬元，但是實際短絀3,346萬1千元，但自104年度開始每年預決算均為短絀，且104-108年度決算短絀數由1,873萬9千元，增至8,817萬7千元，109年度及110年度預算短絀分別為9,510萬2千元及9,196萬1千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營運短絀逐年增加，應該積極增加自籌收入財源，並加強自籌成本控管機制。爰要求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強化財務狀況，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03-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收支餘絀之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103
	4,540
	-33,461

	104
	-23,500
	-18,739

	105
	-56,522
	-50,875

	106
	-51,077
	-60,836

	107
	-58,957
	-76,956

	108
	-87,976
	-88,177

	109
	-95,102
	-

	110
	-91,961
	-


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整理自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各年度預、決算書。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羅美玲　　黃世杰　　
(3)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編列自籌收入800萬元，扣除自籌支出（業務外支出）650萬元後，自籌賸餘150萬元。經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3年度預算收支賸餘454萬元，惟實際短絀3,346萬1千元，未達成預計賸餘之目標，自104年度起每年之預決算均為短絀，且104年度至108年度決算短絀數自1,873萬9千元，增加至8,817萬7千元，110年度短絀數雖略為減少，惟長期來看仍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營運績效亟待提升。
為促進該基金會財務健全，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研擬年度自籌收入提升計畫，覈實編列自籌收支，充實自籌收入來源，並針對「提升基金會營運績效」，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03-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收支餘絀之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103
	4,540
	-33,461

	104
	-23,500
	-18,739

	105
	-56,522
	-50,875

	106
	-51,077
	-60,836

	107
	-58,957
	-76,956

	108
	-87,976
	-88,177

	109
	-95,102
	-

	110
	-91,961
	-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4)108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製節目時數占播出時間比率為各公共媒體最低，原住民族電視臺為23%、客家電視臺24%、公共電視主頻道43%、公共電視2臺39%、公共電視3臺35%、公共電視臺語臺49%，顯見原住民族電視臺自製節目量能堪憂，為培養原住民族語與文化項目健全且多元之媒體量能，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加強自製節目之量能與節目數量，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研議策進作為，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5)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基金會歷年均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調查研究」列為年度績效衡量指標，衡量項目及衡量標準為「閱聽眾對原民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108年度目標值80%，實際達成值77.78%。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近5年度該項指標之目標值均為80%，但是除了104、105年實際值達到目標以外，近3年度均未達目標值。
	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指標
單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目標值
	80
	80
	80
	80
	80

	實際達成值
	80.36
	80.02
	79.29
	74.96
	77.78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4-108年度決算書。
另外，原住民族電視臺108年度新播節目時數2,027小時，占總播出時數8,760小時之23%。大多數公共媒體之首播比率均高於原住民族電視臺甚多。正因為節目新播率為影響收視率之重要因素，原住民族電視臺應加強節目新播時數，以增進民眾收視意願。
	108年度新製首播節目時數及首播比率比較表

	
	新播節目時數
	首播比率

	原住民族電視台
	2, 027
	23%

	客家臺
	2,113
	24%

	公視主頻
	3,658
	43%

	公視2臺
	1,403
	39%

	公視3臺
	2,630
	35%

	公視臺語臺
	1,644
	49%


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檢討提升原住民族電視臺品質滿意度並提升節目新播率，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羅美玲　　黃世杰　　
(6)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歷年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調查研究」列為年度績效衡量指標，衡量項目及衡量標準為「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108年度目標值80%，實際達成值77.78%。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近5年度該項指標之目標值均為80%，惟除104及105年度實際值達標外，近3年度均未達目標值，且105至107年度實際值逐年遞減，108年度雖較107年度上升，惟仍未達目標值，且低於104至106年度之實際值，允宜針對長期以來滿意度下降或未有效回升因素妥為檢討改善。
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8年12月委託調查之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報告，多數受訪者期望原住民族電視臺可製作節目種類之排序為：旅遊節目、音樂資訊/歌唱節目、綜藝節目、族語學習節目。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允宜參考上開受訪者喜好順序，調整製播節目類型，俾強化製播績效及自籌能力。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改善報告。
	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指標
單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目標值
	80
	80
	80
	80
	80

	實際達成值
	80.36
	80.02
	79.29
	74.96
	77.78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4-108年度決算書。
提案人：葉毓蘭　　孔文吉　　
連署人：林文瑞　　鄭天財Sra Kacaw
(7)根據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之發展方針及工作重點，該基金會應提高原住民廣電媒體軟實力及全球能見度。原住民族電視臺目前雖有國外新聞交換相關業務，然而110年預算中，雖有人才交流費用編列，但尚未能夠安排、規劃廣電人才交流、節目共同製作等具體的合作項目。雖目前疫情影響嚴重，但透過文化與國外交流，仍是原住民族電視臺的重要業務之一。爰請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於斟酌國際疫情情勢後，擬定與國外的合作計劃以及具體內容，且進一步擬定如何讓原住民族電視臺與其他南島語系國家有更深入的交流，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羅美玲　　湯蕙禎　　
(8)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廣播業務支出-廣播電臺業務」編列8,500萬元，為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2期（110年-113年）計畫，為原住民族廣播電臺營運所需要經費。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105年-108年）修正計畫衡量指標差異比較表

	
項目
	年度績效指標
	衡量指標

	
	
	衡量項目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5
	106
	107
	108
	109

	設計籌劃
	設立原住民族廣播電臺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第一期轉播站臺建置
	原計畫
	取得籌設許可證
	1
	
	
	
	

	
	
	
	
	各發射電臺取得廣播執照數量（小照）
	
	17
	27
	
	

	
	
	
	
	取得電臺執照數量（大照）
	
	1
	
	
	

	
	
	
	修正計畫
	取得籌設許可證
	1
	
	
	
	

	
	
	
	
	各發射電臺取得廣播執照數量（小照）
	
	4
	
	13
	20

	
	
	
	
	取得電臺執照數量（大照）
	
	1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
但是，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修正計畫」，截至109年度累計預算數7億3,079萬6千元，截至7月底累計執行數3億6,285萬6千元，累計執行率僅49.65%，雖廣播電臺已於106年8月開播，但部分建置工程遭遇諸多困難，如：產權不清、站臺空間不足等因素，以致執行進度落後而展延第1期計畫。爰要求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辦理進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羅美玲　　黃世杰　　
(9)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廣播業務支出-廣播電臺業務」編列8,500萬元，係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2期（110年-113年）計畫。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修正計畫」，截至109年度累計預算數7億3,079萬6千元，截至7月底累計執行數3億6,285萬6千元，累計執行率僅49.65%，雖廣播電臺已於106年8月9日開播，惟部分建置工程遭遇諸多困難，致執行進度落後而展延第1期計畫期程。有鑑於成立原住民族廣播電臺以維護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權及傳承語言文化教育使命，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積極建立計畫管控機制，達成預期目標，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羅美玲　　湯蕙禎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報告
一、本案係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10月21日舉行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由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審查時邀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溫英傑Mo'o．Eucna率同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溫英傑Mo'o．Eucna說明：
今天，英傑Mo’o承邀率同行政團隊列席大院報告本基金會110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編列情形，至感榮幸，也倍感責任重大。
以下謹就本基金會「109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110年度預算編列概況」扼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正。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一)109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本基金會109年度預算編列1億9,400萬元，截至109年9月底，分配數9,322萬2千元，執行數4,358萬元，執行率為47%，實因本基金會於109年2月22日正式運作，4月起始陸續進用正式人力，自8月後持續積極辦理業務執行，預計全年執行率可達90%以上。
(二)110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收入部份：業務收入1億3,500萬元，係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捐助。
支出部分：業務支出1億3,649萬5千元，係行政管理業務5,319萬5千元（含折舊及攤銷779萬8千元）、研究發展組業務1,296萬元、教育推廣組業務3,200萬元、認證測驗組業務3,834萬元。
本期短絀：149萬5千元。
四、謹將審查結果列述如下：
(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1億3,500萬元，照列。
(2)總支出：1億3,649萬5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49萬5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1項：
109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勞務成本，編列研究發展業務1,050萬元、教育推廣業務9,800萬元及認證測驗業務3,200萬元，共1億4,050萬元；110年度編列研究發展業務1,296萬元、教育推廣業務3,200萬元及認證測驗業務3,834萬元，共8,330萬元。因「語言學習中心、瀕危語言及語推組織等相關計畫」之業務移回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相關業務預算較109年大幅減少5,720萬元，減幅高達41%，惟檢視該基金會之員額卻依原設置規劃編列，容有商榷之處。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檢討員額編列問題，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勞務成本概況

	業務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比較增減

	
	
	
	金額
	比率

	研究發展業務
	10,500
	12,960
	2,460
	23%

	教育推廣業務
	98,000
	32,000
	-66,000
	-67%

	認證測驗業務
	32,000
	38,340
	6,340
	20%

	合計
	140,500
	83,300
	-57,200
	-41%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五、本案審查完竣，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主席：請召集委員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補充說明。
鄭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宣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4億7,415萬5千元，照列。
(2)總支出：5億6,611萬6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9,196萬1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9項：
(1)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支出」編列5億6,611萬6千元，凍結500萬元，俟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業務支出」編列5億5,961萬6千元，編列「國外旅費」365萬元，辦理出席Input公視大展、imagineNATIVE電影和媒體藝術節、日本賞等國外參展，參加國外廣播電視技術交流和器材展，年度規劃參加三場國際影視節、世界原住民族廣電大會WITBN、世界原住民族聯盟WITBN年會、國際指標性文化及教育展演活動，參訪國際廣播電視設備展、新聞論壇等……等國際交流事宜。然由於國際間武漢肺炎疫情仍未趨緩，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審酌國際疫情情勢，評估公務出國之規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羅美玲　　黃世杰　　
連署人：湯蕙禎　　
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50%。經查，108年度原住民族電視節目及廣播節目之族語比率53.3%，雖符合法定比率，但仍未達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8年度自訂之目標值56%。且109年度預計電視節目及廣播節目之族語比率分別為56%及55%，然截至109年度第2季止，整體節目族語比率為49.5%，尚未達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規定之法定比率50%，且低於108年度比率53.3%，顯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族語專業人才不足且節目製作品質仍有改善空間，為提升原住民族電視節目及廣播節目之族語比率，以符合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訂定之目標。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調查」為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年度績效指標，檢視「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調查結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近5年度該項指標之目標值為80%，自106-108年度連續3年均未達目標值，且105至107年度達成值逐年遞減，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允宜針對滿意度未有效提升因素進行檢討改善。復查，原住民族電視臺108年度新播節目時數2,027小時，占總播出時數8,760小時之23%，對比同年度公共媒體首播比率，客家電視臺24%、公共電視主頻道43%、公共電視2臺39%、公共電視3臺35%及公視臺語臺49%，多數公共媒體之首播比率均高於原住民族電視臺甚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允宜加強節目新播時數，以增進民眾收視意願。為有效提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率與收視質滿意度。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如何提升新播節目比率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滿意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指標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目標值
	80%
	80%
	80%
	80%
	80%

	實際達成值
	80.36%
	80.02%
	79.29%
	74.96%
	77.78%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查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收視滿意度近3年未達目標值，於104至107年逐年下滑，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觀眾之收看喜好順序，調整製播節目類型，提升節目製作品質。原住民族電視臺首播率與客家電視臺、公共電視主頻道、公共電視2臺等比較後，首播率為最低，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出相關改善報告，以增加觀眾觀看原住民族電視臺之意願。爰凍結該項預算，俟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相關改善規畫之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陳玉珍　　林思銘　　
原住民族委員會每年撥款委託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族電視頻道，自105年度至108年度為止，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首播時數比率僅介於20.24%至23.9%間。為有效提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觸及率，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撥計畫有效提升節目新播及首播率，使節目內容更具吸引力及滿足原住民族群之所需。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原住民族
電視臺
	總時數（hr）
	新播（hr）
	首播（hr）
	重播（hr）

	105年
	8776.8
	2048.75（23.34%）
	38.5（0.44%）
	6689.55（76.22%）

	106年
	8760
	1773.3（20.24%）
	163.5（1.87%）
	6823.3（77.89%）

	107年
	8760
	2094（23.90%）
	63.5（0.72%）
	6602.5（75.37%）

	108年
	8760
	2027（23.14%）
	35.5（0.41%）
	6697.5（76.46%）


提案人：羅美玲　　黃世杰　　
連署人：湯蕙禎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支出」5億6,611萬6千元，辦理事項包括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製播、經營及普及服務，其中編列節目製作費2,612萬元辦理自製節目。原住民族委員會製播各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使用族語比率，應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23條所定，「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語言學習課程，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前項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比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之50%。」。依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108年度使用族語比率53.3%已達法定標準，惟與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自訂目標值56%相較尚有努力空間，且歷年電視節目之族語比率均較整體比率低，建請積極培育具族語能力之專業人才，俾利製播各項節目符合之族語比率於3年內逐年提升至60%以上。爰凍結該項預算，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沈發惠　　
連署人：賴惠員　　湯蕙禎　　羅美玲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新聞業務」之「國外旅費」100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節目業務」之「國外旅費」100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製作工程與資訊業務」之「國外旅費」10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105年-108年）計畫」經行政院於106年4月10日核定，辦理廣播電臺籌設及營運業務，惟檢視該計畫執行情形，該計畫因站臺建置期程過於緊縮，且機房產權涉及不同單位、站臺空間不足等原因，導致執行進度嚴重落後，該計畫截至109年度累計預算數7億3,079萬6千元，截至7月底累計執行數3億6,285萬6千元，執行率僅49.65%。顯見該計畫執行管控機制亟待改善，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檢討該預算執行效率低落問題。爰凍結該項預算，俟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針對「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計畫進度延宕」，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編列「廣播電臺業務」之「國外旅費」15萬元，惟鑑於109年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導致各國邊境管制，另各國疫情仍然持續升溫，未有改善情勢，現階段應避免赴海外考察與交流，規劃應用高科技輔助之線上會議方法辦理相關計畫，以減少我國防疫風險。爰此，凍結該項預算，俟疫情趨緩，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毓蘭　　
連署人：林思銘　　林文瑞　　
有鑑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仍在全球肆虐，造成全球超過4,000萬人確診，也導致超過100萬人死亡，我國因防疫政策得宜，國內疫情並未擴大，然國際社會疫情趨緩情勢仍不明朗，因此各國對於國境管控仍嚴格，也造成109年許多國際交流活動被迫延期或暫停。綜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派員出國計畫，辦理國際新聞及專題節目等1件、參與國際展覽及活動3件、國際技術交流1件，共計5件出國計畫，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審慎評估疫情情勢，並做好相關防疫措施，以避免人員因出國計畫而受疫情影響。爰凍結該項預算，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提出110年度4場定期會議針對防疫措施、開會日期及預期目標，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張其祿　　
連署人：鄭天財Sra Kacaw陳玉珍　　
(2)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收入4億7,415萬5千元，其中政府捐助收入4億6,615萬5千元（占比98.31%）、自籌收入僅800萬元（占比1.69%），可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收入大部分來源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3年度預算收支賸餘454萬元，但是實際短絀3,346萬1千元，但自104年度開始每年預決算均為短絀，且104-108年度決算短絀數由1,873萬9千元，增至8,817萬7千元，109年度及110年度預算短絀分別為9,510萬2千元及9,196萬1千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營運短絀逐年增加，應該積極增加自籌收入財源，並加強自籌成本控管機制。爰要求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強化財務狀況，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03-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收支餘絀之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103
	4,540
	-33,461

	104
	-23,500
	-18,739

	105
	-56,522
	-50,875

	106
	-51,077
	-60,836

	107
	-58,957
	-76,956

	108
	-87,976
	-88,177

	109
	-95,102
	-

	110
	-91,961
	-


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整理自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各年度預、決算書。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羅美玲　　黃世杰　　
(3)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編列自籌收入800萬元，扣除自籌支出（業務外支出）650萬元後，自籌賸餘150萬元。經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3年度預算收支賸餘454萬元，惟實際短絀3,346萬1千元，未達成預計賸餘之目標，自104年度起每年之預決算均為短絀，且104年度至108年度決算短絀數自1,873萬9千元，增加至8,817萬7千元，110年度短絀數雖略為減少，惟長期來看仍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營運績效亟待提升。
為促進該基金會財務健全，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研擬年度自籌收入提升計畫，覈實編列自籌收支，充實自籌收入來源，並針對「提升基金會營運績效」，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03-110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收支餘絀之預、決算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預算數
	決算數

	103
	4,540
	-33,461

	104
	-23,500
	-18,739

	105
	-56,522
	-50,875

	106
	-51,077
	-60,836

	107
	-58,957
	-76,956

	108
	-87,976
	-88,177

	109
	-95,102
	-

	110
	-91,961
	-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4)108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新製節目時數占播出時間比率為各公共媒體最低，原住民族電視臺為23%、客家電視臺24%、公共電視主頻道43%、公共電視2臺39%、公共電視3臺35%、公共電視臺語臺49%，顯見原住民族電視臺自製節目量能堪憂，為培養原住民族語與文化項目健全且多元之媒體量能，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加強自製節目之量能與節目數量，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研議策進作為，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張宏陸　　
連署人：湯蕙禎　　羅美玲　　
(5)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基金會歷年均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調查研究」列為年度績效衡量指標，衡量項目及衡量標準為「閱聽眾對原民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108年度目標值80%，實際達成值77.78%。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近5年度該項指標之目標值均為80%，但是除了104、105年實際值達到目標以外，近3年度均未達目標值。
	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指標              單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目標值
	80
	80
	80
	80
	80

	實際達成值
	80.36
	80.02
	79.29
	74.96
	77.78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4-108年度決算書。
另外，原住民族電視臺108年度新播節目時數2,027小時，占總播出時數8,760小時之23%。大多數公共媒體之首播比率均高於原住民族電視臺甚多。正因為節目新播率為影響收視率之重要因素，原住民族電視臺應加強節目新播時數，以增進民眾收視意願。
	108年度新製首播節目時數及首播比率比較表

	
	新播節目時數
	首播比率

	原住民族電視台
	2, 027
	23%

	客家臺
	2,113
	24%

	公視主頻
	3,658
	43%

	公視2臺
	1,403
	39%

	公視3臺
	2,630
	35%

	公視臺語臺
	1,644
	49%


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檢討提升原住民族電視臺品質滿意度並提升節目新播率，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羅美玲　　黃世杰　　
(6)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歷年將「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調查研究」列為年度績效衡量指標，衡量項目及衡量標準為「閱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108年度目標值80%，實際達成值77.78%。查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近5年度該項指標之目標值均為80%，惟除104及105年度實際值達標外，近3年度均未達目標值，且105至107年度實際值逐年遞減，108年度雖較107年度上升，惟仍未達目標值，且低於104至106年度之實際值，允宜針對長期以來滿意度下降或未有效回升因素妥為檢討改善。
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8年12月委託調查之原住民族電視臺收視質報告，多數受訪者期望原住民族電視臺可製作節目種類之排序為：旅遊節目、音樂資訊/歌唱節目、綜藝節目、族語學習節目。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允宜參考上開受訪者喜好順序，調整製播節目類型，俾強化製播績效及自籌能力。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檢討改善報告。
	聽眾對原住民族電視臺節目品質滿意度指標
單位：%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目標值
	80
	80
	80
	80
	80

	實際達成值
	80.36
	80.02
	79.29
	74.96
	77.78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4-108年度決算書。
提案人：葉毓蘭　　孔文吉　　
連署人：林文瑞　　鄭天財Sra Kacaw
(7)根據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之發展方針及工作重點，該基金會應提高原住民廣電媒體軟實力及全球能見度。原住民族電視臺目前雖有國外新聞交換相關業務，然而110年預算中，雖有人才交流費用編列，但尚未能夠安排、規劃廣電人才交流、節目共同製作等具體的合作項目。雖目前疫情影響嚴重，但透過文化與國外交流，仍是原住民族電視臺的重要業務之一。爰請原住民族文化基金會於斟酌國際疫情情勢後，擬定與國外的合作計劃以及具體內容，且進一步擬定如何讓原住民族電視臺與其他南島語系國家有更深入的交流，並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羅美玲　　湯蕙禎　　
(8)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廣播業務支出-廣播電臺業務」編列8,500萬元，為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2期（110年-113年）計畫，為原住民族廣播電臺營運所需要經費。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105年-108年）修正計畫衡量指標差異比較表

	
項目
	年度績效指標
	衡量指標

	
	
	衡量項目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5
	106
	107
	108
	109

	設計籌劃
	設立原住民族廣播電臺
	原住民族廣播電臺第一期轉播站臺建置
	原計畫
	取得籌設許可證
	1
	
	
	
	

	
	
	
	
	各發射電臺取得廣播執照數量（小照）
	
	17
	27
	
	

	
	
	
	
	取得電臺執照數量（大照）
	
	1
	
	
	

	
	
	
	修正計畫
	取得籌設許可證
	1
	
	
	
	

	
	
	
	
	各發射電臺取得廣播執照數量（小照）
	
	4
	
	13
	20

	
	
	
	
	取得電臺執照數量（大照）
	
	1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
但是，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修正計畫」，截至109年度累計預算數7億3,079萬6千元，截至7月底累計執行數3億6,285萬6千元，累計執行率僅49.65%，雖廣播電臺已於106年8月開播，但部分建置工程遭遇諸多困難，如：產權不清、站臺空間不足等因素，以致執行進度落後而展延第1期計畫。爰要求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就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辦理進度，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湯蕙禎　　
連署人：羅美玲　　黃世杰　　
(9)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10年度「廣播業務支出-廣播電臺業務」編列8,500萬元，係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2期（110年-113年）計畫。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辦理「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設置第1期修正計畫」，截至109年度累計預算數7億3,079萬6千元，截至7月底累計執行數3億6,285萬6千元，累計執行率僅49.65%，雖廣播電臺已於106年8月9日開播，惟部分建置工程遭遇諸多困難，致執行進度落後而展延第1期計畫期程。有鑑於成立原住民族廣播電臺以維護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權及傳承語言文化教育使命，爰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應積極建立計畫管控機制，達成預期目標，並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吳琪銘　　
連署人：羅美玲　　湯蕙禎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二讀）
主席：宣讀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
1.工作計畫：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入、支出及餘絀部分：
(1)總收入：1億3,500萬元，照列。
(2)總支出：1億3,649萬5千元，照列。
(3)本期短絀：149萬5千元，照列。
3.本項通過決議1項：
109年度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之勞務成本，編列研究發展業務1,050萬元、教育推廣業務9,800萬元及認證測驗業務3,200萬元，共1億4,050萬元；110年度編列研究發展業務1,296萬元、教育推廣業務3,200萬元及認證測驗業務3,834萬元，共8,330萬元。因「語言學習中心、瀕危語言及語推組織等相關計畫」之業務移回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相關業務預算較109年大幅減少5,720萬元，減幅高達41%，惟檢視該基金會之員額卻依原設置規劃編列，容有商榷之處。建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檢討員額編列問題，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勞務成本概況

	業務項目
	109年度
	110年度
	比較增減

	
	
	
	金額
	比率

	研究發展業務
	10,500
	12,960
	2,460
	23%

	教育推廣業務
	98,000
	32,000
	-66,000
	-67%

	認證測驗業務
	32,000
	38,340
	6,340
	20%

	合計
	140,500
	83,300
	-57,200
	-41%


提案人：賴惠員　　黃世杰
連署人：羅美玲
主席：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書案（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0年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十案。
四十、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廖婉汝等18人、委員魯明哲等19人、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魯明哲等18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2、3、6、3、3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940014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廖婉汝等18人、委員魯明哲等19人、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魯明哲等18人、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3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124號、109年3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90700340、1090700343、1090700361號及109年4月8日台立議字第109070111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併案審查委員廖婉汝等18人、委員魯明哲等19人、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魯明哲等18人、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廖婉汝等18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委員魯明哲等19人、委員魯明哲等18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提案，均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民眾黨黨團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9年10月7日（星期三）召開第10屆第2會期內政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內政委員會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擔任主席，除邀情提案委員、黨團說明，並邀請內政部常務次長邱昌嶽、司法院刑事廳法官顧正德報告，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法務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交通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並備質詢。

三、委員廖婉汝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性別平權觀念漸受重視，且性騷擾對象非僅限異性，同性間猥褻亦時有所聞，惟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僅裁處猥褻異性者，以致該法適用範圍未臻完備。為彰顯上開法條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之旨，應將猥褻同性者一併納入裁處範疇，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本條第三款異性改為他人。說明：

(一)鑑於性別平權觀念漸受重視，且性騷擾對象非僅限異性，同性間猥褻亦時有所聞，惟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僅裁處猥褻異性者，以致該法適用範圍未臻完備。

(二)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創設之旨係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對於以猥褻言詞、動作或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者施以罰鍰；本法條文目的應在裁處上開行為，而非特定對象，猥褻行為若加諸於同性者，亦有違反倫常之虞，故本法裁處之對象不應僅限於調戲異性者。

(三)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本條第三款異性改為他人。

四、委員魯明哲等19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鑒於近年來同性猥褻事件日益增多，惟礙於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僅針對猥褻異性者加以裁處，致該法無法適用於同性猥褻案件。為彰顯上開法條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之旨，應將猥褻同性者一併納入裁處範疇，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本條第三款之異性改為他人。說明：

(一)鑒於近年來同性猥褻事件日益增多，惟礙於目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僅針對猥褻異性者加以裁處，致該法無法適用於同性猥褻案件，此況實有違該法創設之旨，亦嚴重損及國人權益。

(二)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創設之旨係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對於以猥褻言詞、動作或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者施以罰鍰；惟上開情事若加諸於同性者，亦有違反倫常之虞，故本法裁處之對象不應僅限於調戲異性者。

(三)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本條第三款異性改為他人。

五、民眾黨黨團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鑒於性別平權觀念漸受重視，且性騷擾對象非僅限異性，同性間猥褻亦時有所聞，惟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裁處對象尚有未盡周全之處，以致該法適用範圍未臻完備。惟為彰顯維護社會善良風俗之宗旨，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將猥褻同性者一併納入裁處範疇，將本條第一項第三款「異性」改為「他人」，同時再違反第一項行為者，除加重罰鍰外，亦須再接受一定時數性別平權教育課程。說明：

(一)鑒於性別平權觀念漸受重視，且性騷擾對象非僅限異性，同性間猥褻亦時有所聞，惟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僅裁處猥褻異性者，以致該法適用範圍未臻完備。

(二)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第三款創設之旨係維護社會善良風俗，對於以猥褻言詞、動作或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者施以罰鍰；本法條文目的應在裁處上開行為，而非特定對象，猥褻行為若加諸於同性者，亦有違反倫常之虞，故本法裁處之對象不應僅限於調戲異性者，故將本條第三款「異性」改為「他人」。

(三)違反第一項行為者，於處罰完畢後三個月內，再違反第一項行為者，為使有所警惕及改善錯誤的性別平權觀念，除加重罰鍰外，亦須接受一定時數的性別平權教育課程，故增列第二項、第三項。

六、委員魯明哲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我國自103年至108年因吸食毒品駕駛車輛遭取締案件共15,667件，108年因酒駕肇事死亡人數高達149人，顯示我國毒駕及酒駕之問題日益嚴重，然現行防治措施成效有限，實有修法嚴懲之必要。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車輛駕駛人因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酒精含量超過規定標準，而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者，應立即拘留三日，並禁止接見通信，加重毒駕、酒駕之懲戒，以增嚇阻之效。說明：

(一)根據警政署統計，民國103年到108年止，因車輛駕駛人吸毒後開車之案件有15,667件，108年因酒駕肇事之受傷人數為4,969人，死亡人數為149人，顯見我國目前毒駕、酒駕問題嚴重，應修法加強相關罰則以嚇阻以身試法。

(二)現階段毒駕及酒駕致人重傷或死亡，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機車罰鍰為一萬五千元到九萬元、汽車罰鍰三萬元到十二萬元，須吊扣駕照一至四年甚至吊銷駕照，以及《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訂有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之刑責，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惟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懲處過輕，而《刑法》之司法審判程序曠日廢時，易導致駕駛人抱持僥倖心理上路，導致毒駕、酒駕肇事案件居高不下。

(三)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修正草案」，於第一項新增第四款及第五款，明定車輛駕駛人因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酒精含量超過規定標準，而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者，應立即拘留三日，並禁止接見通信，加重毒駕、酒駕之懲戒，以增嚇阻之效。

七、委員許淑華等16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於我國近五年因車輛駕駛人吸毒後開車，導致車禍意外之案件高達9,600餘件，而107年因酒駕肇事死亡人數亦高達100人，顯示我國毒駕及酒駕之問題日益嚴重，現行防治措施成效有限，實有修法嚴懲之必要。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車輛駕駛人因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酒精含量超過規定標準，而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者，應立即拘留三日，並禁止接見通信，加重毒駕、酒駕之懲戒，以增嚇阻之效。說明：

(一)有鑑於警政署統計民國107年因酒駕肇事之受傷人數達41人，死亡人數則高達100人，而從104年到107年為止，因車輛駕駛人吸毒後開車，導致車禍意外之案件更高達9,600多件，顯示我國目前毒駕及酒駕之問題非常嚴重，現行防治措施之成效有限，應修法加強相關之罰則，以嚇阻駕駛人以身試法。

(二)現階段毒駕及酒駕致人重傷或死亡，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可處以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且吊扣駕照不得考領，以及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訂有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之刑責，惟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懲處過輕，而刑法之司法審判程序曠日廢時，易導致駕駛人抱持僥倖心理上路，導致毒駕、酒駕肇事案件居高不下。

(三)爰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修正草案，於第一項新增第四款及第五款，明定車輛駕駛人因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酒精含量超過規定標準，而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者，應立即拘留三日，並禁止接見通信，加重毒駕、酒駕之懲戒，以增嚇阻之效。

八、內政部常務次長邱昌嶽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首先感謝大院各位委員對本部及所屬業務上的支持與指導，今天謹就委員廖婉汝等18人、魯明哲等19人、民眾黨黨團所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魯明哲等18人、許淑華等16人所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提供以下意見，敬請指教。

(一)廖婉汝委員等18人、魯明哲委員等19人及民眾黨黨團提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上開3提案涉及「調戲異性」用語之議題，為避免法律條文存在歧視，擬將用語修正為「調戲他人」，另民眾黨黨團所提社維法第83條尚有未盡周全之處，擬修正將重複違反本條款者加重處罰，並接受一定時數性別平權教育課程。

本部意見如下：

1.因「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已明定「禁止以歧視、侮辱等違反對方意願之言行，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使人感受敵意、冒犯或畏怖，或工作生活受到不當影響等性騷擾或意圖性騷擾」之行為，更進一步訂有完整、周延防治及處罰性騷擾之相關規定；性騷擾防治法之規範目的、適用對象及範圍，已包含社會秩序維護法本款調戲行為之不法內涵及侵害態樣，是無必要於二法重複規範。

2.社維法已有累次違序（第26條）、多次違序（第24條）之規定，並有加重標準（第30條），無必要再於分則重複規定。

3.關於增訂「性平教育課程」1節，本部研析意見如下：

(1)本法分則之處罰種類，須以本法總則明定者為限。本法總則（第19條）既定之處罰種類，計有：拘留、罰鍰、勒令歇業、停止營業、申誡或沒入等6種。

(2)本款規定係以「猥褻言行」為構成要件（行為方式）；惟如以「『猥褻』言行侵犯他人之身體自主權，或者以他人為發洩性慾念或性意念之對象、客體或工具」，已訂有「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性騷擾」（1萬以上10萬以下罰鍰）及「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乘人不備意圖性騷擾罪」（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萬以下罰金）亦已處罰「損害他人人格尊嚴、使他人感受畏怖、敵意或冒犯」或「乘人不備觸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行為，上開刑法及特別法律條文之處罰範圍及效果，足以含括本款規定（6千以下罰鍰）。

(3)基於「舉重明輕」之法理，並考量社維法之定位係具「普通、補充」性質之行政罰，是宜於上開刑法或特別法律本身，增訂「性平教育課程」之處罰種類或獨立法律效果，以符合罪刑或處罰法定原則，並收即時矯治或處遇加害人之效，復可避免割裂適用法律之錯誤（即處罰規定在刑法或性騷擾防治法，性平教育課程規定卻在社維法）。

4.本部刻正通盤檢討修正社維法全文，已研擬刪除本款規定，以免與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0條或第25條）或刑法（第224條）重複規定，實務上適用亦會難以區辨、紊亂不清。大院若認確有即時修正（調戲異性修正為調戲他人）以保障國人權益之必要，本部亦表尊重。

(二)魯明哲委員等18人及許淑華委員等16人提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上開2提案係有鑑於我國近年因車輛駕駛人毒駕、酒駕，導致車禍意外及肇事死亡之案件高升，顯示我國毒駕及酒駕之問題日益嚴重，有修法嚴懲之必要，擬明定車輛駕駛人因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管制藥品，或酒精含量超過規定標準，而造成他人重傷或死亡者，應立即拘留三日，期間並禁止接見通信，加重毒駕、酒駕之懲戒，以增嚇阻之效。

本部意見如下：

1.大院修法目標，應為：「當場抓到酒駕者，『立即（依社維法）先關3日』（目前法律中，恰好社維法有拘留3日），以嚇阻酒駕亂象」，後續再依「道交條例第35條（行政罰）」或「刑法第185條之3（刑事罰）」處罰1次，茲分析如下：

(1)修法目標之「立即先關3日」，其性質若為「（事中）程序處置」：

意即於酒駕案發現場，警察基於特定目的（如查證身分、避免後續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保全行為人或其他物證），當場先將現行酒駕行為人關3日，屬程序上之即時處置措施，以令其酒醒，或避免繼續危害交通安全，之後仍再依道交條例第35條或刑法第185條之3加以實體處罰。

(2)修法目標之「立即先關3日」，其性質如屬「（事後）實體處罰」：

意即於酒駕案發現場，直接將現行酒駕行為人關3日，作為一種處罰制裁手段（先處罰1次），之後再依道交條例第35條（行政罰）或刑法第185條之3（刑事罰）併罰（處罰第2次）。

2.「社維法拘留罰」之本質與定位，係（事後）「實體處罰」，並非（事中/現場）「程序處置」（按現行法律中之程序處置措施，多用以預防危害、保全行為人及證據或防止再犯，例如：「行政即時強制之對人管束及對危險物品扣留」、「刑事現行犯逮捕及緊急逮捕」、「刑事程序之一般或預防性羈押」，故本案「於『社維法』增訂『酒駕』條款，用社維法拘留先關3日遏阻酒駕」之可行性，析述如下：

(1)修法目標（立法者要求）之「立即先關3日」，若為（事中/當場）「程序處置」性質：

因社維法之「拘留」（3日），完全與刑事罰之「拘役」（原則1日以上60日未滿）、「有期徒刑」（原則2月以上15年以下）性質相同，均屬剝奪人身自由之（事後）「實體處罰」，三者均不具當場即時性，無法作為「酒駕當場」之（事中）「程序處置」措施，亦即無法達成「凡遇酒駕，即先用社維法關3天」之修法目標。

查處酒駕案件之程序進行中，如欲當場先關酒駕行為人3日，以收嚇阻或預防危害之效，依現行相關法律制度，應朝「行政即時強制之對人管束」（如酒醉或有害公共安全之虞）、「刑事程序之現行犯逮捕、緊急逮捕」及「刑事程序之一般或預防性羈押」（如醉態不能安全駕駛）等既有法律規定，尋求法理基礎，如有不足或不明確，應研議修正上開相關法律因應之，方為正辦；只靠於社維法增訂處罰酒駕（拘留3日）之單一條款，顯不適合亦不足以達成遏阻酒駕亂象之修法目標（立法者要求）與民眾期待。

「社維法之拘留，不具即時性」：一般而言，從警察移送至法院裁罰，平均約需30日左右，故縱使以社維法拘留去事後處罰酒駕，程序上亦不具即時性，無法或不能於酒駕當場抓起來直接關3日。

(2)修法目標（立法者要求）之「立即先關3日」，若為（事後）「實體處罰」性質：

以「社維法拘留」（3日），事後處罰酒駕行為人，其一般嚇阻及個別制裁之效果，顯然遠不及同為事後處罰酒駕之「刑法第185條之3」之拘役（原則1日以上60日未滿）、有期徒刑（原則2月以上15年以下）。

其次，先以社維法之拘留，事後處罰酒駕行為人，再依「刑法第185條之3」（刑事犯罪酒駕之刑事罰），或「道交條例第35條」（行政違規酒駕之行政罰）處罰，將造成「同一行為被處罰二次」，如此當有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憲法原則、或「先刑事後行政」之一般法律原則之重大、明顯疑慮。

3.社維法之立法背景（刪除違警罰法之妨害交通章）：

(1)廢除違警罰法之後，新公布之社維法，已刪除「妨害交通之違警」章節。此可得知，立法者係有意就交通違規事件，另以專門法律（即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範及處罰。

(2)處罰及防制酒駕，按現行法律及其相關制度，主要已有「刑法第185條之3」、「道交條例第35條」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等法律條文所建構之既定架構及成熟體系。

(3)綜上，本次另於社維法增訂拘留酒駕之條文，若大院（先關3日）希望「（事後）實體處罰」酒駕行為人，此勢將重複立法，疊床架屋（刑法之拘役、有期徒刑處罰更重，程序也更嚴謹）；若大院（先關3日）希望「（現場）程序處置」酒駕行為人（避免繼續危害其他用路人車、防止行為人逃亡或滅證）而言，亦與社維法之調查、裁處、執行等程序規定齟齬扞格。

4.回歸特別法，先用「道交條例」關3日（名稱可考慮用拘禁）之可行性：

(1)行政「拘留」1詞，法理上並非社維法所專用或獨占，立法機關於合憲秩序下，仍可於其他法律中，創設制定相同或類似「社維法拘留3日」之行政罰。

(2)「道交條例」係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之特別法、專法，自可增訂具有事後、實體處罰性質之「拘留」（如要與社維法之拘留有所區隔，可考慮用不同名稱，如拘禁、監禁）。

(3)現行道交條例，與社維法雷同，已有「法官（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介入審理裁判之制度設計空間，未來增訂有關「剝奪或拘束人身自由」之「實體處罰」或「程序處置」條文，亦能符合「法官保留原則」。

(4)為避免以辭害意，陷入文字泥淖，如詳加推求「先關3日」之真意，應為「先拘束人身自由3日」，是基於合憲秩序下之立法形成自由，建議訂修道交條例時，使用「特別管束」、「留置」或「拘留/拘禁/罰役/監禁」，以符合關於「（現場/事中）程序處置」或「（事後）實體處罰」之法例及法理。

5.因社維法已刪除「易以拘留」之相關規定，且本部刻正依大院105年5月13日決議，通盤檢討修正社維法全文，經辦理電話民調及參據外國立法例，已政策決定，刪除拘留罰之相關規定。

6.結語：本部建請維持原條文，暫不予修正。

以上謹就各位委員及黨團所提修正草案報告本部意見，本部刻正通盤檢討修正社維法全文，有關各委員及黨團所提修正意見，亦將納入併同檢討，敬請指教。

九、司法院刑事廳法官顧正德報告如次：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貴院內政委員會會議審查委員廖婉汝等18人、委員魯明哲等19人及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魯明哲等18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首先對各位委員長期對本院業務與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委員廖婉汝等18人、委員魯明哲等19人及民眾黨黨團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草案將第83條第3款「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異性者」修改為「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他人者」，使本條行為之對象不限於異性，事涉政策決定，尊重權責機關及立法院職權。

至於台灣民眾黨團所提草案第83條部分，本院意見略述如下：

1.第2項部分：原草案規定「前項行為處罰『完畢後』三個月內」，經參酌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本法）第26條規定：「經依本法處罰執行完畢，三個月內再有違反本法行為者，得加重處罰。」及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違反本法行為之處罰，其為停止營業、罰鍰、沒入、申誡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三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為拘留、勒令歇業者，自裁處確定之日起，逾六個月未執行者，免予執行。」意旨，建請增修為「前項行為處罰『執行完畢或依法免予執行後』三個月內」。另依本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處罰之加重或減輕標準如左：一、拘留或罰鍰之加重或減輕，得加至或減至本罰之二分之一。」則原草案規定「除加重處罰一倍罰鍰外」之意旨，究係欲將該條本罰（新台幣6,000元以下罰鍰）之額度提高至一倍（12,000元）後為裁處，而不受本法第30條限制（9,000元），或係欲依本法加重本罰二分之一為裁處後（例如裁處最高額9,000元），再加罰同額1倍之罰鍰（加罰9,000元），尚有不明，此部分有待釐清。又參酌「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立法名稱，建議將「性別平權教育課程」修改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2.第3項部分：參酌「性別平等教育法」，建議將「性別平權教育課程」修改為「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二)委員魯明哲等18人及委員許淑華等16人分別擬具「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草案分別增訂第1項第4款「車輛駕駛人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致人重傷或死亡者。」、第5款「車輛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規定標準（或超過規定標準，見許淑華等16名委員版本），致人重傷或死亡者。」惟：

關於車輛駕駛人飲酒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有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之行為：

(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詳附件1）已有相關行政罰完整規範（包括處以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車輛、吊扣或吊銷其駕駛執照等，其中駕駛營業大客車或致人重傷或死亡或5年內二犯或三犯以上者，均有加重處罰之規定）。

(2)且上開條例所定罰鍰（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原則上高於社維法第87條所定罰鍰數額（新臺幣1萬8千元以下罰鍰）。

(3)另上開酒駕等致人於死或重傷之行為，刑法第185條之3亦設有嚴厲之刑事處罰規定（詳附件2）。

承上，本條是否仍有規範之必要？建請斟酌。

2.草案增訂第2項：「違反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者，於拘留期間應禁止接見通信。」，惟：

(1)按「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旨在確保人民就通訊之有無、對象、時間、方式及內容等事項，有不受國家及他人任意侵擾之權利。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意旨參照）。秘密通訊自由乃憲法保障隱私權之具體態樣之一，為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係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他人任意侵擾及維護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司法院釋字第631號、第756號解釋意旨參照）。是以，被移送人如經法院裁處拘留，草案規定於拘留期間禁止其接見通信，涉及對於憲法所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干預，依上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除有法律規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且符合比例原則，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2)前揭草案未說明酒駕等行為本身，有何拘留時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性，亦未規範應由客觀、獨立行使職權之法官決定是否加以禁止，則一概於拘留期間禁止接見通信，得否謂為合理、符合正當程序規範，而無違憲法第12條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值得商榷。

(3)關於刑事案件中之被告，雖受羈押，原則上仍有接見、通信之權利，僅在認其有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可能性之情形，法院始得裁定禁止（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參照）。

(4)關於監獄受刑人，司法院釋字第756號解釋理由闡釋：「法律使受刑人入監服刑，目的在使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並非在剝奪其一切自由權利。受刑人在監禁期間，除因人身自由遭受限制，附帶造成其他自由權利（例如居住與遷徙自由）亦受限制外，其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之憲法上權利，原則上並無不同。受刑人秘密通訊自由及表現自由等基本權利，仍應受憲法之保障。除為達成監獄行刑目的之必要措施（含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對受刑人施以相當之矯正處遇、避免受刑人涉其他違法行為等之措施）外，不得限制之。」等旨，今年7月15日施行之監獄行刑法第67條第1項規定，亦根據上開大法官解釋意旨予以修正1。是以，即便是監獄受刑人，亦僅限制其人身自由，除此之外，仍保障其秘密通訊自由等基本權，除為達到公益目的，得以法律為必要之限制外，不得限制或禁止之。

(5)綜上，草案規範拘留期間應一律禁止接見通信，是否符合憲法所保障之人民秘密通訊自由意旨，建請斟酌。

最後，本院再次對貴院委員費心修法，表達欽佩之意。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各位。

十、經報告及詢答完畢，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性別平權觀念漸受重視，且性騷擾對象非僅限於異性，另關於車輛駕駛人飲酒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有施用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之行為，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刑法已有罰鍰、吊扣或吊銷其駕駛執照或刑事處罰等嚴厲之規定，又拘留處罰於刑法亦有相關規定；爰將全案審查完竣，並決議如下：

(一)第八十三條，照委員廖婉汝等18人提案及委員魯明哲等19人提案通過。

(二)第八十七條，序文句首「左」字修正為「下」及刪除「三日以下拘留或」等文字，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十一、本案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鄭召集委員天財Sra Kacaw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十二、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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